
 证券代码：300219        证券简称：鸿利智汇        公告编号：2025-023 

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及担保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2 日召开第六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 年度公司及子

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预计的议案》，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24 年

年度股东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申请综合授信和担保预计的基本情况 

（一）申请综合授信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生产和业务需要，拓宽融资渠道，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含

孙公司）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7 亿元，公司及合

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含孙公司）可共享 15 亿元额度，子公司广州市鸿利显示电

子有限公司额外独享 2 亿元额度。综合授信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

兑汇票、商业汇票开立及贴现、项目贷款、并购贷款、银行保函、保理、开立信用证、

供应链金融产品、资产池等综合授信业务（具体业务品种以实质审批为准）。 

具体授信额度、贷款利率、费用标准、授信期限等以公司与各金融机构最终协商

签订的授信协议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将根据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含孙公

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确定。 

（二）担保预计情况概述 

为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资金需要，提高公司融资决策效率，公司拟在

2025 年度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6.5 亿元的

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质押、抵押；担保期限以实际签署的担



保协议为准。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在符合要求的担保对象之

间进行担保额度的调剂。担保额度的调剂不跨过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标准进行调剂。 

二、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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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鸿利 100% 31.55% 18.00 1,000 0.39% 否 

良友科技 100% 34.22% 5,436.00 12,000 4.63% 否 

谊善车灯 84.54% 129.24% 17,160.00 20,000 7.72% 否 

佛达信号 100% 42.30% 0.00 10,000 3.86% 否 

鸿利显示 100% 130.43% 7,745.15 22,000 0.77% 否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江西鸿利光电有限公司（简称“江西鸿利”）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住所：江西省南昌市临空经济区儒乐湖大街999号 

3、法定代表人：李义园 

4、注册资本：66,709.43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4年9月12日 

6、营业期限：2014年9月12日至长期 

7、经营范围：LED发光器件、灯饰及其它光电产品的生产、批发及零售；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8、与公司存在的关系：公司持有江西鸿利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经

查询江西鸿利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9、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4 年度 2025 年 3 月 

资产总额  134,242.21   128,366.79  

负债总额  46,985.27   40,49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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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  87,256.94   87,867.3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34,242.21   128,366.79  

项  目 2024 年度 2025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133,964.03   27,539.06  

营业利润  3,925.55   718.92  

净利润  3,880.52   610.44  

（二）公司名称：广东良友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良友科技”）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住所：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镇连环路38号3栋 

3、法定代表人：丁海兵 

4、注册资本：24503 万元 

5、成立日期：2007 年 8 月 3 日 

6、营业期限：2007 年 8 月 3 日至长期 

7、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电子类产品及配件、精密模具；实业投资；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8、与公司存在的关系：公司持有良友科技 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经

查询良友科技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9、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4 年度 2025 年 3 月 

资产总额  110,851.14   100,500.77  

负债总额  45,802.61   34,386.53  

所有者权益  65,048.52   66,114.2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10,851.14   100,500.77  

项  目 2024 年度 2025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104,903.73   20,158.96  

营业利润  7,053.71   1,259.66  

净利润  6,424.82   1,065.71  

（三）公司名称：丹阳谊善车灯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简称“谊善车灯”）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2、住所：丹阳市丹北镇新桥 



3、法定代表人：张志华 

4、注册资本：11864.937055 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03 年 9 月 3 日 

6、营业期限：2003 年 9 月 3 日至 2028 年 9 月 2 日 

7、经营范围：生产车辆灯具制造设备、车辆灯具及塑料件；加工车辆灯具零部

件；开发设计模具；电子控制燃油喷射系统，普通货物道路运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8、与公司存在的关系：公司持有谊善车灯 84.54%的股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经查询谊善车灯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9、其他股东是否提供担保：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其他股

东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故未提供同比例担保。公司已充分了解被担保对象的发展和

经营状况，对被担保对象生产经营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管控力，担保对象目前经营正常，

担保风险整体可控。 

10、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4 年度 2025 年 3 月 

资产总额  53,676.27   54,616.41  

负债总额  67,179.84   70,584.96  

所有者权益  -13,503.57   -15,968.5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53,676.27   54,616.41  

项  目 2024 年度 2025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49,154.72   10,147.31  

营业利润  -5,756.07   -2,527.69  

净利润  -4,264.83   -2,464.98  

（四）企业名称：广州市佛达信号设备有限公司（简称“佛达信号”）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住所：广州市花都区汽车城东风大道西 

3、成立日期：2007 年 09 月 11 日 

4、法定代表人：刘信国 

5、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 



6、营业期限：2007 年 09 月 11 日至无固定期限 

7、经营范围：照明器具制造;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

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摩托车零部件研发;摩托车零配件制造;摩托车及零配件批发;

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金属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

销售;认证咨询;光电子器件销售;模具销售;货物进出口。 

8、与公司存在的关系：公司持有佛达信号 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经

查询佛达信号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9、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4 年度 2025 年 3 月 

资产总额  42,359.82   41,068.16  

负债总额  19,539.94   17,373.82  

所有者权益  22,819.88   23,694.3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42,359.82   41,068.16  

项  目 2024 年度 2025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37,216.22   8,155.28  

营业利润  4,679.45   1,028.71  

净利润  4,007.68   878.86  

（五）企业名称：广州市鸿利显示电子有限公司（简称“鸿利显示”） 

1、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住所：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金谷南路 7 号 

3、成立日期：2019 年 01 月 04 日 

4、法定代表人：刘传标 

5、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0 万元 

6、营业期限：2019 年 01 月 04 日至无固定期限 

7、经营范围：TFT-LCD、PDP、OLED 等平板显示屏、显示屏材料制造(6 代及

6代以下TFT-LCD玻璃基板除外);LED显示屏制造;电子元件及组件制造;光电子器件

及其他电子器件制造;电光源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照明灯具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

电子元器件零售;无源器件、有源通信设备、干线放大器、光通信器件、光模块的制

造;无源器件、有源通信设备、干线放大器、光通信器件、光模块的销售;灯用电器附

件及其他照明器具制造;节能技术推广服务;节能技术开发服务;节能技术咨询、交流



服务;节能技术转让服务;能源管理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贸易代理;货物

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 

8、与公司存在的关系：公司持有鸿利显示 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经

查询鸿利显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9、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4 年度 2025 年 3 月 

资产总额  88,288.17   86,570.66  

负债总额  112,669.76   112,915.76  

所有者权益  -24,381.59   -26,345.1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88,288.17   86,570.66  

项  目 2024 年度 2025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18,498.77   5,376.06  

营业利润  -9,869.25   -1,963.51  

净利润  -9,809.37   -1,963.51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事项为未来有效期内的预计发生额，尚未签署相关协议。实际贷款及担

保发生时，担保金额、担保期限、担保费率等内容，由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

司与贷款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以上额度内共同协商择优确定，并签署相关合同，相关担

保事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文件为准，上述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 

五、其他说明 

上述申请综合授信和担保预计的额度，授权期限自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该额度在以上期限内可循环使用。

在此额度范围内，公司将不再就每笔授信、担保事宜另行提交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六、相关的审议和审批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相关担保事项，

有助于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经营发展中的资金需求，利于公司开拓业务，提高公司的经

营效率。本次融资和担保行为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

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该事项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授信、担保额度有助于满足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含

孙公司）经营发展中的资金需求、有助于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被担保方

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含孙公司），公司有能力对其的经营管理风险进

行有效控制。本次担保事项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预计系考虑公司

和子公司的资金情况作出的决策，本次事项的内容和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规和公司章

程，不存在损害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因此同意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金

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预计事项。 

七、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经审议的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 60,000 万元，实

际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0,359.15 万元，占公司 2024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 11.75%。

本次担保额度生效后，公司及子公司经审议的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 125,000 万元，以

上均为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亦无为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八、备查文件 

（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二）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三）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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